
 

 

 

引 言 
 

本课程纲要是课程发展议会为本港中学编订的一系列课程纲要之一。课程发展议会及

属下各个协调委员会与各科目委员会，都是由本港教育界有代表性的人士所组成，成

员包括中学校长、政府学校及非政府学校的在职教师、大专院校及教育学院的讲师、

香港考试局与教育署辅导视学处及该署 有关部门的人员。 
 
 课程发展议会所编订的中六各科课程纲要，皆与香港考试局所开设的高级程度

考试或高级补充程度考试相配合。 
 
教育署建议学校于中六及中七年级采用此课程纲要。学校推行此课程时，教育署辅导

视学处会留意有关实施情祝。所得资料可供课程发展议会属下中六数学科科目委员会

日后修订此课程纲要时参考。 
 
有关本课程纲要的任何意见和建议，请致函香港铜锣湾希慎道利园大厦六楼，教育署

辅导视学处课程发展组，中六课程设计总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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